
学习进步奖学金评审细则

第一条学习进步奖学金由中国人民大学设立。

第二条学习进步奖学金属学习学术类奖学金，颁发给勤奋学习、积极上进的学生。

第三条学习进步奖学金的奖励对象为二年级及以上的全日制本科生；国际学生、延期毕业学生、来校交流
交换学生不在参评范围内。

第四条学习进步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，设一等、二等共2个等级，奖励标准分别为1500元/人、1000元/人。
学习进步奖学金奖励人数约为上条列明奖励对象基数的5%、10%，并可根据当年学习学术类奖学金设立情
况适当浮动。

第五条参评学习进步奖学金的学生除满足《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奖励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基本条件外，还须满
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学习勤奋刻苦，成绩有所进步；

（二）上一学年有出国（境）学习经历的，所修学分量（含在校获得学分和经学校认定转换后的学分）须
达到其培养方案该学年应修学分量的80%；

（三）未欠缴学费住宿费。

第六条学习进步奖学金评审主要基于学生上一学年的学业表现，以在校期间各学期全部课程成绩、班级名
次或专业名次及变化为主要指标。全部课程包括必修、选修和辅修的课程，也包括实践教育、发展指导等
所有纳入学分认定的人才培养环节。

第七条学习进步奖学金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评审，由班主任综合考察学生学习情况后拟定推荐人选。班主任
除参考上条列明的评审依据外，还可以综合考虑各类特殊因素。

第八条学习进步奖学金评审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学生处下发评审通知，明确各学院推荐名额；

（二）各学院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将名额分配至各班；

（三）班主任全面考察全班同学学习情况后直接拟定推荐人选；

（四）学院汇总各班推荐人选并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3天；

（五）学生处对各学院推荐人选进行资格复审，确定拟授奖人选并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3天；

（六）学生处报学生工作委员会或分管学校领导审定后，确定获奖学生。

第九条本细则自2019年11月4日起实施，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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